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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自甘冒险”的适用

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研究
李圣傅

武汉工程大学体育部　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 :2021 年 1 月，“自甘冒险”规则正式编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该规则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因其

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伤害，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除非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该规

则的入法，对于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体育活动，促进学生体质健康，降低非故意或重大过失伤害风险是大有裨益的。笔者通

过对最新 10 余篇裁判文书分析研究，对自甘冒险规则进行了概述，认为适用的主体为中学生、大学生，适用的范围为学校体

育工作各个环节，适用的条件为侵权人为非故意或重大过失。针对该规则的适用，从学生、体育教师、学校视角提出了学生伤

害事故的防范对策，得出了自甘冒险规则的确立促进了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学校体育侵权的规避措施以及受害者的保

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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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近年来，学生体育伤害事故仍时有发生。经笔者

查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Alpha 法律数据库，发

现涉及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案例高达 2553 件，而近五

年来，学生发生体育伤害事故的案例为 927 件。此外，

学校发生体育伤害事故后，没有司法介入的情况更有甚

者。体育教育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对于培养学

生的价值观、集体主义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

质，实现以体育智、以体育心具有独特功能。只有依法

做好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预防和处理，方能促进学校体

育事业的大力发展。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

工作的意见》第十六条规定：“加强制度保障。完善学

校体育法律制度，研究修订《学校体育工作条例》。鼓

励地方出台学校体育法规制度，为推动学校体育发展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

的安全风险管理机制。…”[1] 随着 2021 年《民法典》

的颁布施行，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也从法治层面

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通过查阅、收集、整理近年来国内外期刊论文、

专著等发表的有关学生体育伤害事故法律防范方面的文

献，分析研究当前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防范所面临的法律

问题。

（二）专家访谈法

笔者通过参加体育科研论文报告会、走访相关学

校等形式，与体育教师、体育教育管理工作者、律师、

法官等专家学者进行交流、访谈，对学生体育伤害事故

的法律防范有了更深的认识。

（三）案例分析法

笔者通过查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Alpha 法

律数据库，对《民法典》施行后发生的学生体育伤害事

故的 10 个案例进行梳理分析，对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

防范提出了新的思路。

三、结果与分析 

（一）《民法典》“自甘冒险”规则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

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

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2]

该条第一款即为自甘冒险规则。所谓自甘冒险，是指

“被害人原可以预见损害之发生而又自愿冒损害发生

之危险，而损害结果真不幸发生”[3] 的情形。自甘冒

险的抗辩事由也适用于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侵权领域

和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领域。《民法典》“自甘冒险”

规则确立前，许多发生的体育伤害事故司法判决对体

育的积极参加者不利，导致很多参与者害怕承担法律

责任，不敢全身心的投入体育赛事等工作，制约了学

校体育工作的发展。通过理解，该条第一款对适用的

情形明确规定为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那么学校

体育教学、训练、课外体育锻炼也属于体育活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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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可以适用的。只要是正常的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

活动，参与人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对他人

造成损害的不承担侵权责任。第二款规定的是学校的

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等情形，对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对体

育活动的组织开展提出了要求。

（二）《民法典》“自甘冒险”规则对学校体育

伤害事故的适用现状

1.《民法典》“自甘冒险”规则适用的主体为中学

生、大学生

通过对《民法典》施行后，在学生体育伤害事故

领域适用“自甘冒险”规则的裁判案例进行了梳理和

分析，可以看出，自甘冒险规则适用的主体一般是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即十八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当

然，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

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八周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可以独立实施与其

年龄、智力相适应的体育活动，有裁判文书认可其参加

的运动项目适用自甘冒险规则。例如：广东省中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民事判决书王琰琳、朱一虎等生命权、

健康权、身体权纠纷（2023）粤01民终2462号认定：“王

琰琳作为参与羽毛球运动的参与者并自带球拍参与学校

的羽毛球运动，事发时已经年满十五周岁，其对于自身

和其他参赛者的能力以及此项运动的危险和可能造成的

损害，应当有所认知和预见，而王琰琳仍自愿参加比赛，

将自身置于潜在危险之中，属于自甘冒险的行为。”[4]

而八周岁以下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暨大部分幼儿园、小

学学生是不能适用的。因此，幼儿园和小学在开展体育

教育工作的时候责任较大，风险性较高、对抗强的体育

项目需要更加注意。（表 1）

2.《民法典》“自甘冒险”规则适用的范围为学校

体育工作各环节

学校体育工作涵盖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活动、

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等工作环节。

通过裁判文书分析，在上述体育工作环节中，体育竞赛

中，尤其是对抗性强的篮球、足球、搏击类项目中发生

体育伤害事故的几率最高。例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民事判决书张博珺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纠纷（2021）沪 01 民终 732 号就发生学校组织的‘一

嗨杯’篮球比赛中，法院认定：“综上所述，张博珺尽

管在涉案篮球比赛中因韦星丞的防守行为而摔倒受伤，

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韦星丞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5] 因此，

各类学校应根据自身教学师资力量、场馆设施条件、学

生专业类型、学生培养目标等来开展与之相适应的体育

活动。（表 2）

3.《民法典》“自甘冒险”规则适用的情形在于侵

权人无故意或重大过失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体

育教师教学、体育场馆设施、学校组织、第三人侵权、

意外事故、学生自身等各方面的原因。通过裁判文书

分析，侵权人免责的情形为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例如：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二审民事判决书

顾恩瑞、沈燕、顾崟、江苏省天一中学健康权纠纷一案

（2023）苏 02民终 789号认定：“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

顾恩瑞并没有侵害吴某的恶意或严重违反比赛规则，即

顾恩瑞并无过错，因此，对吴某的受伤，顾恩瑞无需承

担侵权责任。”[6] 认定体育活动中不存在过错或重大

过失属于非常专业的事情。例如在对抗性强的篮球、足

球比赛中，如果不了解运动技战术、赛事规则，有时很

难判断是否存在过错和重大过失。有鉴于此，业内人士

建议在体育赛事纠纷中引入体育专业人士，保障司法裁

判的专业性和公平性。

（三）《民法典》“自甘冒险”规则适用对学校

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

1. 学生对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

学生是学校体育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学校体

育伤害事故发生的主要对象，即可能是侵权人，也有可

能是被侵权人，做好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成为促进

学校体育工作发展的关键一环。首先，加强学生“自甘

冒险”规则的学习和宣传。根据《民法典》“自甘冒

险”规则适用的主体大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与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应该加强中学生（含中职生）、

表 1  “自甘冒险”规则案例适用的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主体

裁判文书数量 裁判文书类型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8周岁以下）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8 周岁以上）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6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10 民事判决书 2 5 3

表 2  司法裁判文书涉及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领域

裁判文书数量 裁判文书类型 体育课教学 课外体育活动 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10 民事判决书 1 3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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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民法典》“自甘冒险”规则的学习和宣传，

让他们了解什么是“自甘冒险”规则。其次，学生应

该要了解所参加体育项目的风险情况，对什么是故意

和重大过失要有所认识，如何避免发生故意或重大过

失的侵权行为要知晓。最后，加强学生对侵权责任后

果的认识。向学生宣传在体育活动中如果存在故意或

重大过失的侵权行为的侵权责任。

2. 体育教师对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

作为体育教师，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体育伤害事

故的防范：一是要加强民法典“自甘冒险”规则与体

育伤害事故防范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知悉体育伤害

事故的风险点。二是要结合项目特点，做好防范工作。

例如武术散打项目的教学、训练与竞赛，体育教师要

告知学生后脑勺、颈部、裆部是禁击部位，如果在训

练比赛中违反规则击打对方禁击部位，造成损伤的就

不能适用“自甘冒险”规则。三是要做好防范预案。

作为体育教师，要做好教材、教案、教学日历、教学

手册、场地器材等准备工作，提前备课，了解本班学

生实际身体情况。

四、建议 

（一）《民法典》“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促进

了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

《民法典》“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使之正式成

为了法定的免责事由，进而推动了学校体育事业的发

展。之前，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因发生学生体育伤害

事故，导致许多体育项目的开设、赛事举办受限。如，

在学校体育场馆上很少见到铁饼、标枪、实战格斗、

高水平赛事等高危、激烈对抗项目的开展。此种现象

的发生，主要还是因为只要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对受害

人造成了损害，在没有该法定免责事由适用的情况下，

该运动参加者会因此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在学生自

愿参加的学校体育训练、竞赛中，不慎造成其他参与

者的损伤，只要学生不存在过错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

是不承担责任的。

（二）《民法典》“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对于

学校体育工作侵权责任的规避措施

学校是学校体育工作的组织者，对于规避学校体

育伤害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自甘冒险”

规则，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的前提是自愿，

而上体育课并非学生自愿参加，而是法律法规的明确

规定，具有一定行政色彩。《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规

定普通高等学校的一、二年级必须开设体育课，三年级

以上学生开设体育选修课。此种情形下，对于发生在学

校组织的体育课堂上、体质健康测试、课余体育训练、

竞赛活动中的学生体育伤害事故要区别对待，学校要做

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避免自身存在过错和重大过失。

（三）《民法典》“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对于

受害学生的保障

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自愿参加者对损害的发

生没有过错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对受害者不承担侵权

责任。那么，当受害学生的风险加大，害怕受伤，也会

影响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因此，也需要做好受

害学生的安全保障工作。其一，学生自身应该对自己的

身体情况有所了解，在自愿参加学校体育活动时，需要

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参加。其二，学校要做好

体育活动的组织，让自愿参加体育活动的学生填写自身

身体情况统计表、发放风险告知书，完善体育活动的场

馆设施等保障条件，将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其三，学

校开展体育活动，需要为学生购买专门的体育伤害事故

保险。普通的意外伤害事故的保险对于有第三人侵权、

自愿参加一定风险体育项目等发生的损伤，保险公司往

往是认定为免责事由，从而拒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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